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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发改发〔2019〕180号


太白县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 太白县扶贫开发办公室
关于下达2019年度财政涉农资金
整合项目中期调整计划的通知

县扶贫办：
按照《太白县2019年度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调整工作方案》（太政发〔2019〕13号）要求，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同意，现将2019年度财政涉农资金整合项目中七调整计划予以下达。本次下达你单位项目计划3个，其中新增项目1个，调整项目2个，具体如下：
一、新增项目1个
扶贫互助资金资本金补助。按照全省扶贫互助资金委托贷款试点该工作要求，为壮大全县互助资金本金，解决会员借款资金短缺问题，经研究为全县扶贫互助资金增加财政补助资金1200万元。
二、调整项目2个
分别是2019年雨露计划、2019年小额信贷贴息项目。按照省财政厅、省扶贫办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中期调整工作要求，对原计划项目名称做了规范统一变更，其他内容未作调整，变更后的项目名称等内容详见附件。
三、相关要求
1.新增项目。一要严格资金管理，加快支出进度。你单位要按照《太白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》《太白县产业扶贫（脱贫）项目管理实施细则》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扶贫领域资金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等规定，严格执行报账制管理相关要求。各报账主体要建立专账，指定专人，按照项目明细和资金来源分级、分项、分账核算，并按时向县财政局、县扶贫办报送项目资金支出进度报表。要采取预付、加快项目进展等措施，切实加快资金支出进度，做到项目建设与资金支出相匹配，确保资金支出达到时序进度要求。二要全面公告公示，接受各方监督。你单位要严格执行《太白县扶贫领域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全面落实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制度。项目计划由县扶贫办在县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。请你单位做好项目在实施前、实施中、实施后各阶段公告公示工作，还要督促、指导各镇做好公告公示工作。同时，严格按照《关于规范扶贫领域项目资金公告公示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做好各阶段公告公示档案规范管理工作。
2.调整项目。本次调整项目涉及项目建设、日常监管、支付报账、公告公示等要求继续执行县发改局、县扶贫办太发改发〔2019〕27号文件相关规定。
3.资金计划。本次项目计划下达后，由财政局另行下达资金计划。

附件：
1.太白县2019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中期调整项目计划表（增加项目-生产发展-金融扶贫-扶贫互助资金资本金补助）
2.太白县2019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中期调整项目计划表（调整项目-其他-雨露计划）
3.太白县2019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中期调整项目计划表（调整项目-生产发展-金融扶贫-小额信贷贴息）








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  太白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8月23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抄送：县委办，政府办，县监察委，县财政局，县审计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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